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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加湿器坏了 网店消失了

章章丘丘消消协协发发布布维维权权五五大大案案例例

张先生去年2月份在某手机卖场买了一
款名牌手机，发票、合格证、说明书、三包卡
齐全，但是使用5天后便出现电话频繁掉线
问题，张先生要求经销商帮助修理，但经销
商却称品牌手机必须找客服维修而不予理
会，无奈之下张先生找到客服，经检查没有
发现质量问题，张先生又找到经销商要求另

换一部同型号手机，遭到经销商拒绝。于是
张先生拨打12315热线寻求帮助。

工商人员通过查看发票日期、手机
合格证和三包卡等，以相关法律法规为
依据进行调解，经销商同意给张先生更
换新手机，并保证今后出现质量问题会
及时帮助顾客维修。

3月6日，记者从章丘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去年全年，章丘12315投诉举报中心共受理来电、来访、来函935个，其中受理各类投诉
289起，包括商品消费投诉233件，服务消费投诉56件，而商品消费投诉中家用电子电器类、通讯器材类、交通工具类、日用百货类等四
大类投诉数量占比就高达81 . 4%。

3月15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开始实施，这将更大力度地为消费者保驾护航。章丘根据去年投诉热点及消费趋势，通通过五
个典型案例，对消费维权的重要性进行说明，并用新《消法》对案例进行解析。

典型案例一：手机质量有问题，法律法规保维权

胡女士在某美容院办了一张年卡。
美容师在没有经过胡女士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改变了给胡女士敷用的面膜，
结果造成胡女士面部奇痒又肿，经医生
检查系化妆品过敏，但美容院负责人称
美容师已辞职，拒不承担责任。胡女士
因此寻求工商人员帮助。

工商人员根据原《消法》第七条、第
八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四十一条
的相关规定，告知美容院负责人应承担
胡女士治疗期间的护理费、误工费等费
用，经调解，美容院负责人同意赔偿胡
女士治疗费、误工费及检查费，并向其
道歉。

典型案例二：服务侵权，美容院须赔偿

王小姐年前在某超市买了一件羽绒
服，当时商家称“清仓大甩卖，绝无仅有
最低价”，但王小姐买后一星期发现，该
羽绒服销售价格又下降了，王小姐要求
店主赔偿差价，遭店主拒绝，于是王小姐
拨打了12315热线维权。

工商人员接到投诉后赶到现场，依
据《消法》和《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的规定，认定该商家上述做法构成欺诈
消费者行为，应当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
失，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该羽绒服价
款一倍。

典型案例三：价款涉嫌欺诈，工商介入获赔偿

本报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朱青 刘俊

郭小姐去年二月份购买一辆比亚迪
轿车，不久后出现车门锁扣松动问题，维
修人员上门将其修理好。之后一天上午郭
小姐在驾车出门前，突然听见发动机出现
异常噪音，便电话联系了维修人员，维修人
员称尽快上门帮助查看，但是一直到下午
都没有到，郭小姐电话催促，得到的回复

是正在去的途中。郭小姐心情急躁，便拨
打了12315热线，请工商人员帮忙催促。

工商人员接到电话后，问清事由，安
抚了郭小姐的情绪，并通过拨打维修人员
电话，了解到维修人员当天工作量较大，
确实出现了服务拖延的现象，督促了维修
人员尽快赶到郭小姐家中查看。

典型案例四：汽车质量出问题 维修售后有保障

张女士在某购物平台的网店上
购买了一台非名牌空气加湿器，店家
承诺三包，但张女士使用6个月后出
现质量问题，欲联系店家维修，但店
家已关闭网店，且之前留存的电话号
码已停机。张女士不知该如何寻找店
家维权，只好寻求工商人员帮助。

由于现行《消法》对网购责任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工商人员心中
焦急但却无能为力，张女士表示理
解，也只好吸取教训，今后不再为贪
图价格便宜而购买杂牌产品。

工商部门表示，3月15日以后，这
种情况就会改变，新《消法》明确规
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典型案例五：网购方便烦恼多

新《消法》第五十一条加大了欺诈行
为的惩罚力度，由原来的“假一赔一”增
为“假一赔三”；“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经营者明知商品或
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
成严重损害的，受害人除按四十九和五

十一条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
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新《消法》提高了商家欺诈行为的违
法成本，使市场监管更加严格。今后消费
者再遇到商家虚高价格、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等不法行为要及时投诉维权。

【新法速递】

新《消法》的实施将打破网购无处维
权这一僵局，第二十五条赋予消费者“七
天反悔权”，第二十八条要求“经营者应当
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第四十
四条明确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相关
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
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
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
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
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
任”。今后类似张女士遇到的网购维权问
题，就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网购平
台提供者要求赔偿了。除此以外，新《消
法》还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对泄露消费
者信息的行为加强了监管和约束。

【新法速递】

《汽车三包法》2013年10月颁布实施，
规定了汽车退换、维修等相关规定，打破
了汽车维权的坚冰。新《消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或
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在六个月内
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
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汽车举证

专业性较强，鉴定费用高，大多消费者面
对家用汽车维权时都处于被动状态。当发
现汽车发动机异常、车身开裂、制动系统
等有问题时，要及时联系售后维修人员，
并监督维修人员做好有效记录，通过举证
责任倒置并结合三包规定，能够帮助消费
者从以往的被动局面中走出来，摆脱车轮
上的滚滚烦恼。

【新法速递】
新《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有规定或约定的，按规定或约定退
换，没有约定或规定的可七日内退换。

在此，也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购

买手机等电子产品及小家电时务必将
发票、合格证、说明书、三包卡收齐，妥
善保管；如需维修，则要求维修人员在
维修卡上记载正确的维修日期，以便
日后维权。

新《消法》第十九条要求经营者对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自觉上报处
理。新《消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九种
情况下，“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并在第四十九条详细规定了侵
权应按情况赔偿消费者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残
疾赔偿金、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尤其
增加了第五十一条，“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的，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消费者如果在接受服务或者使用商
品过程中，遇到侵权的行为，一定要及时
维权，并保存好相关的发票、检测证书等
证据，将损失降到最低。

【新法速递】

【新法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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